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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

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国际展品运输指南

一、清关服务及约定

欢迎参加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以

下简称“中东欧博览会”）。承办单位指定了物流服务商， 提

供中国境内运输服务，包括收集处理相关文件、展品清关、运输、

仓储和现场服务等。

为保证展会顺利举办，请参展商依照本货物物流指南的有关

约定做出安排，在展品发出前提交展品清单和通关所需文件。

二、时间表

序

号
项目 截止时间

1
展品清单（海关审核的法定文件）：请提供完整有效

的信息，包括中文品名，件数，毛净重，货值等。

展品发出前

2
清关文件：每个单品根据品类不同提交所对应要求的

相关证书（明细见本指南第六部分）

展品发出前

3
预审通过后，组委会将提供收货人信息，请展商寄送

样品，并提供箱单、提单和发票等清关资料。

展品发出后

4 货物运抵宁波港（CIF 宁波） 4 月 25 日前

三、展览品审批和准入

参展的国际展品须并符合《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

特殊物品》（附件 1）、《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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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消费品博览会检验检疫限制清单》（附件 2）和《第四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检验检疫禁止清单》

（附件 3）的要求，同时需在发货前将展品清单、资质文件等材

料将预先提交海关进行审查。任何到港展品与展品清单不符的情

况，将可能影响货物顺利参展。

四、操作指南

关税、增值税等相关税金：按照中国法律规定，一切以一般

贸易进口的货物都征收进口关税及增值税等税金。

展会期间销售的展览品，需要在销售前，按照海关相关规定

统一办理进口手续，并交纳税金。涉及许可证件管理的，应当在

销售前办理相关许可证件。

展品 CIF 宁波，货物到达宁波口岸后，中国境内的运输、

物 流、储藏等费用由组委会承担。空运/海运/铁路最终目的地：

宁波。 请注意：如到货时间晚于 4 月 25 日，存在展品不能按

时完成清关的风险。

对于 ATA 单证册项下中东欧博览会暂时进境货物，由主管地

海关进行审核并签注，复运出境期限与单证册有效期相同。

展会收货人信息将在产品清单和相应的资质文件通过预审

后提供给展商。

货物到达后，海关将会对每一种货物取样检验。

中国对木质包装要求须知：

a.中国政府要求，所有含木质包装的入境货物（本公告所

称木质包装是指用于承载、包装、铺垫、支撑、加固货物的

木质 材料，如木板箱、木条箱、木托盘、木框、木桶、木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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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楔、 垫木、枕木、衬木等），应当由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植

物检疫机构认可的企业按中国确认的检疫除害处理方法处理。

b.为保证所有入境货物的木质包装在输出国经过热处理

（HT）或溴甲烷（MB）熏蒸，所有木质包装上必须加施政府植物

检疫机构批准的 IPPC 专用标识，如下所示：

为确保顺利清关，请参展商准备熏蒸声明。声明请用带公司

抬头的信纸打印。空运货的证明应附在正本空运总单后；海运货

的声明可附在正本海运提单后或用快递的形式寄往运输服务商。

所有入境货物的木质外包装若无有效的熏蒸标识，或未按上

述规定操作，货物将被中国海关就地销毁，或不予清关并强制回

运。如入境货物使用非木质包装，寄货人必须提供有效证明书/

声明书。有关证明书/声明书正本必须加盖货物所有人的公司公

章并与正本空运提单或海运提单一并递交或快递至运输服务商.

五．物流联系方式

联系人：Ms.Doris LIN

邮箱：transporter@cceecexpo.org

电话：86-139582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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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类展品清关所需文件

注意：中国海关对参加此次展会以暂时进出境方式申报出入

境的展品保留增补清关法定文件的权利，请展商予以配合。

附件：

1. 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

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检

验检疫限制清单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检

验检疫禁止清单

4.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国

际展品清单（模板）

5.无木质包装声明模板

6.熏蒸声明模板

7.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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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品

一、动物

及动物产品

a.活动物及动物胚胎、精液、受精卵、种蛋及其他动物遗传物质；

b.进口动物血清制品、疫苗和生物制品；

c.食用性动物产品：肉类产品（熟制、腌制肉类除外）、鲜蛋类

产品；

d.非食用性动物产品：生皮张类（部分品种）、原毛类、骨蹄角

及其产品、蚕茧、肉粉、骨粉、肉骨粉、油脂、血粉、血液等，

含有动物成份的有机肥料及饲料；

e.饲料产品：配合饲料、饲料用（含饵料用）冰鲜冷冻动物产品、

饲料用（含饵料用）水产品、加工动物蛋白及油脂、宠物食品和

咬胶（罐头除外）。

二、植物

及植物产品

a.种子、苗木及其繁殖材料；

b.果蔬类：新鲜水果；

c.粮谷类：小麦、玉米、稻谷、大麦、黑麦、燕麦、高粱、油菜

籽以及其他杂粮类等；

d.豆类：大豆、绿豆、豌豆、赤豆、蚕豆、鹰嘴豆等以及其他杂

豆类等；

e.薯类：马铃薯、木薯、甘薯等及其加工产品；

f.具有疫情疫病传播风险的植物源性食品。

三、转基因

动植物产品

涉及转基因标识目录范围的动植物产品，应当声明是否“转基

因”，如含转基因成分应当提供农业部出具的“转基因生物安全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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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物

品

进境的血液等人体组织（人类的全血、血浆、血清、特殊血液成

分、细胞、细胞系、胚胎、器官、组织、骨髓、分泌物、排泄物

等）、病原微生物（可以侵犯人体，引起感染甚至传染病的微生

物，包括病毒、细菌、真菌、放线菌、立克次体、螺旋体、衣原

体、支原体、朊病毒等菌（毒）种及样本以及寄生虫）、生物制

品（用于人类医学相关领域的血液制品、人体蛋白、疫苗、诊断

用试剂、细胞因子、酶及其制剂、毒素、抗原、变态反应原、抗

体、抗原-抗体复合物、核酸等生物活性制剂）等应当经审批签

发《入/出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审批单》（纳入药品、兽药、医

疗器械管理的除外）。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境，进境后应当

接受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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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检验检疫限制清单

序号 产品类别 进境检验检疫条件 备 注

1 动物及动物

产品

动物、动物遗传物质、非食用动物产品、生物材

料、动物源性饲料：（1）进境前办理《进境动植

物检疫许可证》，有关检验检疫要求将在许可证

中列明；（2）随附出口国或地区官方动物检疫证

书。其中，部分低风险生物材料和低风险非食用

动物产品可免于办理和提供（1）（2）手续及证

单（备注 3、备注 10）。

详见官方网站（具体以官方网站为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557/index.html
2.已准入水生动物国家或地区及品种名单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7042/3995815/3995864/399681
0/index.html
3.进境非食用动物产品风险级别及检验检疫监管措施清单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6318
313/index.html
4.已准入非食用动物产品国家或地区及产品种类名单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7042/3995816/fsydwcp/399674
3/index1.html
5.免于核查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动植物检疫证书的清单
http://www.customs.gov.cn//dzs/2746776/4449008/index.html
6.允许进口饲料国家（地区）及产品名单（不含植物源性饲料原料）
http://www.customs.gov.cn//dzs/2747042/3995816/dwyxsl/3996645/index.html
7.允许进口饲料添加剂和预混料国家（地区）产品及注册企业名单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7042/3995816/sltjj/index.html
8.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风险级别及检验检疫监管方式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474/index.html
9.《关于取消部分产品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18年
第 51号）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6318313/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631831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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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188
9406/index.html
10.《授权动植物检疫审批的进境生物材料清单》《进境生物材料风险级别及
检验检疫监管措施清单》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479/index.html
11.《关于取消部分动植物产品进境检疫审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24 年
第 77 号 ）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5960625/index.html

2

植物及产品

（植物繁殖

材料、植物源

性饲料、新鲜

水果、新鲜蔬

菜、植物源性

中药材、植物

性调味料、粮

食、油籽油

料、未加工咖

啡豆、未加工

可可豆、植物

源性新食品

原料）

1.产品应获检疫准入，准入名单可参考备注；
2.需要办理检疫审批的（参照附件 1）入境前办
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
3.需随附出口国或地区官方卫生证书或植物检
疫证书的应当随附证书；

详见官方网站（具体以官方网站为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准予进口农产品、植物源性药材名单（互联网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
署动植物检疫司-动植物检疫要求和警示信息-准予进口农产品名单/植物源
性药材名单）
2.允许进口境外注册企业名单（互联网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动植物
检疫司-企业信息-植物类/植物产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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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肉类、蜂产
品、肠衣、乳
制品、水产
品、燕窝等动
物源性食品、
动物源性中
药材

1.应获国家准入，准入名单可参考备注；

2.列入《需审批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特殊物
品》清单的，入境前办理《进境动植物检疫许
可证》；

3.需随附出口国或地区官方卫生证书或动物检
疫证书；

4.境外生产企业应列入《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注册名单》。

详见官方网站：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目录》（水产品、

乳制品）http://43.248.49.223/index.aspx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蜂产品名单》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肠衣产品名单》

《符合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燕窝产品名单》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cpjgzyxx/lsdwyxsp/nshlsd
wyxsppgsccx/index.html

4

婴幼儿配方乳

粉

1.应获国家准入，准入名单可参考备注；

2.需随附出口国或地区官方卫生证书；

3.应当取得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产品配方注册；

4.境外生产企业应列入《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

注册名单》

1.《符合评估审查要求及有传统贸易的国家或地区输华食品目录》详见
http://43.248.49.223/index.aspx
2.《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名单》详见“中国海关门户网站/进出口食品

安全局/信息服务/业务信息”栏目中“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信息”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jkspjwscqyzcmd/4650504/i
ndex.html
3.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信息可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查询

5 预包装食品

展览用途：免予抽样检验，免予加贴中文标签；

少量试用、品尝的:视审核和验证情况抽取样品

（可展前提供）检验，并可免予加贴中文标签；

免于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

销售用途：要求同一般贸易。

《保健食品注册证书》《保健食品备案凭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

证书》可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查询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cpjgzyxx/lsdwyxsp/nshlsdwyxsppgsccx/index.html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cpjgzyxx/lsdwyxsp/nshlsdwyxsppgsccx/index.html
http://43.248.49.223/index.aspx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jkspjwscqyzcmd/4650504/index.html
http://jckspj.customs.gov.cn/spj/xxfw39/jkspjwscqyzcmd/465050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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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化妆品

展览用途：免予抽样检验，免予加贴中文标签；

少量试用、散发的:视审核和验证情况抽取样品

（可展前提供）检验，并可免予加贴中文标签。

销售用途：要求同一般贸易。

《进口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进口普通化妆品备案证书》可向国家药品

监督总局查询。

7

纳入中国实施

许可和必须实

施认证范围的

相关进口产品

暂时进境：不做限制。

一般贸易用途：

须获得许可/认证，或免于办理许可/认证凭证。

详见官方网站（具体以官方网站为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目录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rzjgs/art/2023/art_0b9e7843505b433
6952d54859217fe2a.html：
（2）医疗器械：
https://www.samr.gov.cn/rzjgs/zcfg/art/2021/art_080c6dd958204f6885410080853e
78f1.html
（3）特种设备：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gs/art/2023/art_ad5e293574484b48
b45047ee0ede6099.html

8
纳入能效标

识管理范围

的产品

暂时进境：不做限制。

一般贸易用途：须按国家规定加贴能效标识。
详见官方网站：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488

9
风险等级 A、

B级特殊物

品

1.入境需办理卫生检疫审批；

2.展览现场必须具备相关生物安全控制条件。

详见官方网站：《出入境特殊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371440/index.html

10
风险等级 C

级特殊物

品

入境需办理卫生检疫审批。

同上

https://www.samr.gov.cn/rzjgs/zcfg/art/2021/art_080c6dd958204f6885410080853e78f1.html
https://www.samr.gov.cn/rzjgs/zcfg/art/2021/art_080c6dd958204f6885410080853e78f1.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gs/art/2023/art_ad5e293574484b48b45047ee0ede6099.html
https://www.samr.gov.cn/zw/zfxxgk/fdzdgknr/fgs/art/2023/art_ad5e293574484b48b45047ee0ede6099.html
https://zfx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18488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37144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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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暂时进出境的展览用途物资，依法免予检验，但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1 毛坯钻石
需随附毛坯钻石出口国政府主管机构签发的金

伯利进程国际证书正本。

详见官方网站：

1.金伯利进程六部委联合公告

http://m.mofcom.gov.cn/article/b/d/200304/20030400081833.shtml

2.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实 施 金 伯 利 进 程 国 际 证 书 制 度 管 理 规 定

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566/202409/content_6973185.html

12 危险化学品

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的危险化

学品应当符合《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

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 2020
年第 129 号公告）的规定，经海关检验合格后

方可入境。

详见《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安全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环境保护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质检总局、铁

路局、民航局 2015 年第 5号公告）（见应急管理部官方网站：

https://www.mem.gov.cn/gk/gwgg/xgxywj/wxhxp_228/201503/t20150309_23263
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gwgg/xgxywj/wxhxp_228/201503/t20150309_232632.shtml
https://www.mem.gov.cn/gk/gwgg/xgxywj/wxhxp_228/201503/t20150309_2326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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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检验检疫禁止清单

序号 禁止内容 禁止类别 备 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规定的禁

止进境物：

（一）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

其他有害生物；

（二）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关动植物、

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三）动物尸体；

（四）土壤。

禁止进境

详见官方网站：

1.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557/index.html

2.《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禁止进境物名录》（原农业部 1997 年第 72 号公告）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422/index.html

2

1.来自日本福岛县、群马县、栃木县、茨城县、宫城

县、新潟县（大米除外）、长野县、琦玉县、东京都、

千叶县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上述产地和涉及

产品范围根据风险评估情况动态调整）

2.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

禁止进境

1.日本其他地区生产的食品、食用农产品和饲料应当提供产品原产于非禁止清单列明地

区的证明材料；其中蔬菜及其制品、乳及乳制品、茶叶及制品、水果及制品、药用植物

产品还应当提供放射性物质检测合格证明。新潟县大米进口公告链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5955025/index.html

2.《海关总署 2023 年第 103 号关于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的公告》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5274475/index.html

3 纳入禁止进口目录的旧机电产品、旧服装 禁止进境

详见官方网站：

1.《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 2018 年第 106 号公布禁止进口的旧机电产品目录调整有关事

项》

http://www.mofcom.gov.cn/zcfb/zgdwjjmywg/art/2019/art_048b8c668af64782b7151

dc0bc0af05d.html

旧服装 HS 编码为 6309000000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557/index.html
http://dzs.customs.gov.cn/dzs/2746776/2753422/index.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595502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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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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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无木质包装声明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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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熏蒸声明模板

Fumigation Declaration

Name of the exhibitor (Company name):

Exhibits list Code:

Exhibition: 4th China-CEEC Expo & International Consumer Goods Fair

Our exhibition materials for the above event, comprising xxxxx (insert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ages with wooden packing) cases, have been

fumigated at xxxxxxx (name of origin port), carry the following IPPC

logo and are marked with xxxxxxxx (state the exact Registered

Fumigation Number i.e. XX-OOO YY).

Signature

Endorsed by company stamp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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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唛头

Shipping Marks

The 4th China-CEEC Expo & International Consumer Goods Fair

Name of Exhibitor :
(Company Nam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hibits list Cod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ase Number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oss Weight/Net Weigh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mensions(Siz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ntact Pers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obile phon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